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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代早期英国的家产分配、永业和信托
＊

孙 小 娇

内容提要 土地是近代早期英国家产分配与继承的主要载体。在社会变革的过程中，

占有并控制一定规模的土地日益成为地产主获取政治权力、经济收益与社会声誉的基础。

创设永业是地产主阶层对家内地产进行未雨绸缪的安排，体现了其对家产未来走向的长久

控制，以实现保持家产完整、维系家族利益、兼顾家庭成员生计和情感的个体化需求等目

标。在不同的历史阶段，地产主阶层在家产授予中融合了不可阻断的限嗣继承、用益、信托

等技术手段来创设永业。这与普通法自由让渡规则产生了矛盾。法律逐渐确立了禁止永久

权规则以限制地产主的权力。双方的博弈既展现了英国法在现实中的妥协与调整，也展现了

过渡时期英国社会的丰富历史图景。禁止永久权规则已成为英国财产法中不可或缺的规定。

关键词 英国 土地产权 家产分配 永业 限嗣继承

工业革命之前，土地是英国社会中物质财富、政治权力和社会荣耀的基础，也是家产分配与继承

的主要载体。早在盎格鲁—撒克逊时期，人们已使用遗嘱安排部分不动产的传承。① 诺曼征服后，受

封建制及土地保有制的影响，英格兰确立了不得遗嘱处分地产的规则，②改变了盎格鲁—撒克逊时期

的习俗，民众的法定遗嘱处分权变得相当有限。13 世纪后期，王座法庭明确禁止死后生效遗赠以及

类似的土地遗嘱行为③，民众不能在其生前合法地对家内地产进行安排，家内地产的代际流动受到普

通法继承规则的限制。在这种背景下，理论上讲，订立遗嘱者难以提前规划家内地产的走向，更遑论

如何实现这样的规划。

中世纪后期以降，随着民众获取土地渠道的增加以及农业社会中土地的超经济属性的凸显，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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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是国家社科基金青年项目“近代早期英国土地信托研究”( 批准文号: 18CSS032) 、山东省社会科学规划研究项目“社会

转型时期英国地权市场与资源配置研究”( 批准文号: 17DSSJ02) 的阶段性成果。
具体的遗嘱类型包括“死后生效遗赠”( post-obit gift) 、“临终分配”( death-bed distribution) 和“成文遗嘱”( written cwide) 三

种，人们可以自由处分动产及不动产。就不动产而言，可用遗嘱自由处分的是书田( bookland) ，不包括民田( folkland) 。订

立遗嘱的人主要是王室成员、主教、贵族、国王的塞恩，以及获得国王许可之人。F． Pollock and F． W． Maitland，The History
of English Law before the Time of Edward I，vol. 2，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895，pp. 316 － 320; W． S． Holdsworth，A History
of English Law，vol. 2，Little，Brown，and Company，1923，pp. 93 － 95．
并不包括租赁地产、市镇地产等准动产权益( quasi chattel interests) ，这些地产应按动产的规则处理，故不在本文探讨范围

内。动产的处理规则为，如果某人去世时无妻无子，可以订立遗嘱; 如果有妻有子，则需将财产一分为三，妻、子各得一份，

剩余的三分之一才可以按遗嘱处理。F． Pollock and F． W． Maitland，The History of English Law before the Time of Edward I，
vol. 2，pp. 330 － 331，348．
F． Pollock and F． W． Maitland，The History of English Law before the Time of Edward I，vol. 2，p. 325; W． S． Holdsworth，A
History of English Law，vol. 3，Little，Brown，and Company，1923，p. 535; Joseph Dainow，“Limitations on Testamentary Freedom
in England”，Cornell Law Ｒeview，vol. 25，no. 3( April 1940) ，p. 3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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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实现自由处分家内地产的权利、如何确定地产的未来权益，如何将地产长久地、完整地保持在家内

血亲手中逐渐成为地产主阶层的追求。在近代早期的英国①，地产主②阶层设计了一种限制家族内

部地产自由转让的特殊方式，当时的律师和法学家将这种方式称为“永业”( Perpetuity) ③。永业有

三个特征，一是家族内部的地产不可随意转让，二是具有时间上及受益人的不确定性，三是它在很

大程度上体现了创设永业之人的自由意志，即便创设之人去世，家族地产仍在他们的控制之中。

后来，在创设永业的基础上衍生出来一种地产权———永久权，对于设计者来说它是一种长久限制

不动产权益转让的财产处分权，诺丁汉勋爵称为“一种无法阻断的地产权”; 对于受让人来说，这意

味着他们拥有的地产未来权益是受到限制的。正是因为地产主所拥有的长久处分权，限制了地产

的自由转让，这些无法自由转让的家族地产即为永久产业。④ 16 世纪大法官弗朗西斯·培根指出

永业有很多“缺陷”( inconveniences) ，比如限制了地产的自由转让，约束了地产上的未来权益等⑤。

通过长期或永久控制家内不动产权益的转让来保持家产完整体现了地产主的个体愿望，这与普通

法促进土地自由让渡 ( Free Alienation ) 的规定产生了冲突，在法律上逐渐确立了限制永业的规

则———“禁止永久权规则”( Ｒule against Perpetuities) ，目的是限制地产主对家产的长久控制。该冲

突持续数百年，展现了社会转型时期英国法与民众实际需求之间的差异以及法律的调整。

关于近代早期的永业及禁止永久权规则的研究可大致分为四类，第一类是时人的研究，既包括直

接或间接参与相关案件的法律界人士的案情记载与分析，例如约翰·诺顿、约翰·多德里奇、乔治·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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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英国近代早期的具体时间范围，因学者们考察历史的视角不同，有不同的看法。将 16—18 世纪视为英国的近代早期得

到了广泛的接受。为了清晰地解释近代早期英国永业的来龙去脉，本文还对相关内容在研究时间上进行延展。
在封建时代，本文以持有土地的社会上层为主要研究对象，这部分群体为领主( Lords) ，戴尔称为“中世纪社会最具权威的

群体”。在近代早期，本文以地主( Landlords) 为主要研究对象，但并非任何持有地产之人都在本文研究范围之内，特指贵族

和以乡绅为代表的社会中间阶层，他们占据了大量的土地财产、垄断了丰富的政治资源、分享了较高的社会声誉、构成了土

地利益阶层( Land Interests) 。他们具有趋同的价值取向，在家族地产处分方法上具有高度相似性。为了行文的方便和连贯

性，故使用“地产主”来笼统指代。
关于 Perpetuity 和 Ｒule against Perpetuities 的译法，法律学界并不统一，比如前者包括永续、永业、久期、永久持有权等，后者

包括反永续规则、禁止永久权规则等。参见薛波主编: 《元照英美法词典》，法律出版社 2003 年版，第 1047、1211 页。
Perpetuity 在不同的历史阶段有不同的含义，在近代早期，它是指一种处分家族地产的方式、一种限制地产转让的权益、一类

无法自由转让的地产，故本文采用“永业”的译法。在现代，它是指 ( 权益的) 长久存续期，即为“永续”。Ｒule against
Perpetuities 的核心内涵自产生至今变化不大，故统一翻译为“禁止永久权规则”。
Francis Bacon，The Use of the Law，Provided for Preservation of Our Persons，Goods and Good Names，According to the Practice of the
Lawes，and Customes of This Land，Printed for Beniamin Fisher，1629，p. 58; “The Lord Chancellor Nottingham＇s Arguments”，in
Anon． ，The Duke of Norfolk＇s Case，or，the Doctrine of Perpetuities Fully Set Forth and Explain＇d，London，s． n． ，1688，p. 24;

William David Lewis，A Practical Treaties on the Law of Perpetuity，or Ｒemoteness in Limitations of Estates: As Applicable to the
Various Modes of Settlement of Property，Ｒeal and Personal，and in Its Bearing on the Different Modifications of Ownership in Such
Property，Saunders and Benning，1843，pp. 163 － 164．
Francis Bacon，The Use of the Law，Provided for Preservation of Our Persons，Goods and Good Names，According to the Practice of the
Lawes，and Customes of This Land，p. 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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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克、弗朗西斯·培根、爱德华·科克、赫尼奇·芬奇等①; 也存在于土地转让及信托的法律研究及案

例选编中。② 第二类是后世法律史学家的整理，他们梳理了永业及禁止永久权规则的脉络、整理了部

分重要案例，以此作为研究英国法律中土地遗嘱及继承的内容之一。③ 第三类是当代英国家庭史研

究中对永业的简介。学者们多关注家族授产制度( Family Settlement) 的起源、类型及作用，永业及禁

止永久权规则只是作为授产制度的法律背景简单介绍，并非研究重点。④ 第四类是当代信托法学家

的研究。禁止永久权规则产生后便被应用于信托法( 非慈善信托) 中，成为限制信托期限的关键因

素，扩散到受英国法影响的地区，受到学者们关注。⑤ 目前国内学界尚未有直接研究近代早期英国永

业的相关成果。任何一项法律规定的产生都不离开其身后的社会因素，本文以地产主对家内地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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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ohn Norden，The Surueiors Dialogue，Printed by I． Windet，1610; John Doddridge，The Use of the Law，by Bernard Alsop and
Thomas Fawcet，1629; George Croke，The Second Part of the Ｒeports of Sir George Croke Knight，Late One of the Justices of the Court
of Kings-Bench，and Formerly One of the Justices of the Court of Common-Bench; of Such Select Cases，as Were Adjudged in the Said
Courts，during the Whole Ｒeign of the Late King James，T． Newcomb and W． Godbid，1658; Francis Bacon，The Use of the Law，

Provided for Preservation of Our Persons，Goods and Good Names，According to the Practice of the Lawes，and Customes of This Land;

James Spedding，Ｒobert Leslie Eiils and Douglas Denon Heath，eds． ，The Works of Francis Bacon，vol. 7，Longmans and Co． ，

1879; Edward Coke，The Ｒeports of Sir Edward Coke Kt． in English: Compleat in Thirteen Parts，with Ｒeferences to all the Ancient
and Modern Books of the Law，Printed by E． and Ｒ． Nutt，and Gosling，1727; Sir Edward Coke，The Ｒeports of Sir Edward Coke，
1572 － 1617，Josoph Butterworth and Son，1826; D． E． C． Yale，ed． ，Lord Nottingham ＇s Chancery Cases，vol. 2，Bernard
Quaritch，1957．
William Sheppard，A Grand Abridgment of the Common and Statute Law of England: Alphabetically Digested under Proper Heads 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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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lesher，J． Streater，and H． Twyford，1675; Sir Orlando Bridgman，Conveyances: Being Select Precedents of Deeds and Instruments
Concerning the Most Considerable Estates in England，Printed by E． and Ｒ． Nutt and Ｒ． Gofling，1725; Francis Williams Sanders，
An Essay on Uses and Trusts: And on the Nature and Operation of Conveyances at Common Law，and of Those which Derive Their
Effect from the Statute of Uses，vol. 1，Ｒobert H． Small，1830; Thomas Lewin，A Practical Treaties on the Law of Trusts and Trustees，
T． ＆ J． W． Johnson ＆ Co． ，1858．
Henry Ｒandell，An Essay on the Law of Perpetuity，and on Trusts of Accumulation: With an Introduction Containing the History of
Alienation，Printed for Thomas ＆ George Underwood，1822; William David Lewis，A Practical Treaties on the Law of Perpetuity，or
Ｒemoteness in Limitations of Estates: As Applicable to the Various Modes of Settlement of Property，Ｒeal and Personal，and in Its
Bearing on the Different Modifications of Ownership in Such Property; Charles Sweet，“Perpetuities”，Law Quarterly Ｒeview，vol. 15，

no. 1 ( January 1899) ; William L． Burdick，Handbook of the Law of Ｒeal Property，West Publishing Company，1914; John Chipman
Gray，the Ｒule against Perpetuities，Little，Brown and Company，1915; Percy Bordwell，“Alienability and Perpetuities”，Iowa Law
Ｒeview，vol. 25，no. 1 ( 1939) ; George L． Haskins，“Extending the Grasp of the Dead Hand: Ｒeflections on the Origins of the Ｒule
against Perpetuities”，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 Law Ｒeview，vol. 126，no. 19 ( 1977) ; A． W． B． Simpson，A History of the Land
Law，Clarendon Press，1986; Charles J． Ｒeid Jr，“The Seventeenth-Century Ｒevolution in the English Land Law”，Cleveland State
Law Ｒeview，vol. 43，no. 221 ( 1995 ) ; J． H． Baker，ed． ，Baker and Milsom，Sources of English Legal History，Private Law to
1750，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10．
H． J． Habakkuk，“Marriage Settlements in the Eighteenth Century”，Transactions of the Ｒoyal Historical Society，vol. 32 ( 1950) ，

pp. 15 － 30; Lloyd Bonfield，Marriage Settlement，1601 － 1704，the Adoption of the Strict Settlement，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3; Lloyd Bonfield，“Marriage Settlements and the‘Ｒise of Great Estates’: The Demographic Aspect”，The Economic History
Ｒeview，New Series，vol. 32，no. 4 ( November 1979) ，pp. 483 － 493; Lloyd Bonfield，“Affective Families，Open Elites and Strict
Family Settlements in Early Modern England”，The Economic History Ｒeview，New Series，vol. 39，no. 3 ( August 1986) ，pp. 341 －
354; Eileen Spring ，Law，Land and Family: Aristocratic Inheritance in England，1300 － 1800，The University of North Carolina
Press，1993 ; Eileen Spring，“The Strict Settlement: Its Ｒole in Family History”，The Economic History Ｒeview，New Series，
vol. 41，no. 3 ( August 1988) ，pp. 454 － 460．
Lawrence M． Friedman，Dead Hands: A Social History of Wills，Trusts，and Inheritance Law，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2009;

Graham Moffat，Trusts Law: Text and Materials，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05; Gary Watt，Trusts and Equity，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18; Philip H． Pettit，Equity and the Law of Trusts，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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控制权为切入点，以近代早期的永业为研究对象，从法律与经济社会互动的视角考察永业的创设与

法律禁止永业之间的动态博弈，以此展现过渡时期英国社会的丰富历史图景。

一、地产主有限的地权与自由处分家产的需求

诺曼征服后，英格兰进入封建时期，以“领主—封臣关系和依附性土地占有权相联系的权利义务

体系”为特征的封建法贯穿于整个社会秩序，英格兰所有土地被纳入保有制的框架中，形成了“可分

财产权的概念”。① 在封建土地保有制下，国王作为英格兰法理上的土地所有者②，将土地层层分封，

成为最大的封君; 民众因承担不同的封建役务而享有保有土地及获得收益的权利，成为不同层次的

封臣。③ 土地上附着了多重封建关系，一方面在同一块土地上的所有者、占有者、使用者可能并不统

一，另一方面高一级的土地保有权与次一级的土地占有权并存，土地权利因此被分割。例如国王威

廉将位于萨福克郡和埃塞克斯郡的部分土地赠予老拉尔夫伯爵，拉尔夫伯爵从他父亲那里继承之后

又将这些土地出租给戈德里克④; 国王的直属封臣( Tenant in Chief) 威廉·德·奥威仅在赫特福德郡

就拥有约二十六海德的土地，他本人并不直接耕作经营，而是再分封出去⑤; 在诺福克郡，既有直属封

臣将自己所持有的自营地分封给若干次级封臣的现象，也有一部分直属封臣兼任其他领主的次级封

臣的情况。⑥ 可见封建土地关系的复杂性。

随着普通法的发展，土地的保有性质不断规范，逐渐形成了按时效划分土地权利的规则，加剧了

土地封授关系的复杂程度，进一步分割了民众的地权。依据是否实际占有土地并收益为标准，可以

将自由持有地产权分割为当世地产权( present estate) ⑦和未来地产权( future estate) ，前者表明在当世

便可实际占有土地并收益的权利( present interests) ，包括自由继承地产权( fee simple) 、限嗣继承地

产权( fee tail) 和终身地产权( estate for life) ; 后者表明在未来某个时间段可实现的土地权利，即未来

权利( future interests) ⑧，包括土地归复权( reversions) 、可归权( possibilities of reverter) 、剩余地产权

( remainders) 等。对于国王及上级领主来说，复杂的封授关系和分散的土地权利有可能致使地产主

规避封建役务，因此，控制作为社会根基的封土，特别是封土的传承尤为重要。到亨利二世统治时

期，已确立了长子继承制适用于英格兰境内所有军役保有地的土地继承规则，即军役保有地主要由

长子继承，地产主不能随意处置土地，到 13 世纪后期该规则的适用范围扩展到索克保有地( 除肯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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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罗德·J. 伯尔曼著，贺卫方、高鸿钧、张志铭、夏勇译: 《法律与革命———西方法律传统的形成》，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

1993 年版，第 360、381—382 页。
Edmund King，England，1175 － 1425，Ｒoutledge ＆ Kegan Paul，1979，p. 44．
A． W． B． Simpson，A History of the Land Law，pp. 15 － 19．
William Page，ed． ，The Victoria History of the Counties of Norfolk，vol. 2，Archibald Constable，1906，p. 13．
William Page，ed． ，The Victoria History of the Counties of England，A History of Hertfordshire，vol. 1，Archibald Constable，1906，

p. 282．
William Page，ed． ，The Victoria History of the Counties of Norfolk，vol. 2，p. 28．
或称现实占有的地产权( estate in possession) 。W． S． Holdsworth，An Historical Introduction to the Land Law，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27，pp. 49 － 68．
未来权利同当世权利一样都是一种当前获得的土地权利，只是在未来某个时间段才实现土地的真正占有而已，当世只是拥

有这种未来占据土地的可能性的权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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郡外) 。这与当时持骑士领者履行军役、维护其上级的封建权益有关，①也是封土世袭化的产物，但

该继承规则限制了地产主的家产分配权，“地产主无法供养其他亲属或仆从”②。对于地产主来说，

并不满足获得当世地产权，还希望控制家产传承的一般轨迹，以应对长子早亡、绝嗣或犯重罪等导致

家产被收回或没收的情况，满足灵活处置家产分配、兼顾其他家庭成员生计与情感的个体化需求。
如前所述，中世纪时英格兰民众并没有通过订立遗嘱处分不动产的合法权力，“临终前的馈赠土地也

得不到普通法的认可”。③ 可见理论上地产主对于家族地产的控制力是相当有限的。
但地权的有限性存在被打破的可能性。第一，中世纪英格兰封建制度本身就蕴含着离心性，特

别是领主与附庸的契约关系存在被打破的可能性，即在特定状况下，社会上层的封臣与底层的佃农

都享有“撤销忠诚”、合法抵抗其领主的权利。④ 当领主与附庸之间这种双向的契约关系不复存在之

时，封建制的两大根基———封臣制与封土制便轰然倒塌了。第二，中世纪后期，随着商品货币经济的

发展，货币折算各类役务的行为进一步削弱了人身依附关系，冲击了封建土地制度，部分封土的军事

功能不断下降，经济功能随之增长，原本土地上附着的封建役务( 特别是军事役务) 的重要性也逐渐

消退了。第三，土地是贵族获取财富、保持政治权力与维系家族荣耀的基础⑤，中世纪后期到近代早

期，议会多为贵族及乡绅掌控，在国王与议会对国家权力争夺的过程中，世俗贵族权力不断增长，王

权进一步被限制。在议会内部，上院与下院的实力逐渐呈现此消彼长的态势，下院议员由选举产生，

根据议会选举规定，只有居住在本地且拥有年收入 40 先令以上的自由持有者才有资格参加选举⑥，

到伊丽莎白统治后期，下院约有 462 名议员由富裕的地产主选举而来，其中绝大部分是乡绅，还有部

分市民( 商人) 及律师。⑦ 换言之，这些掌握一定权力的议员们基本上都是有产者，随着其政治权力

的扩张，有能力改变有限地权的状况。
更为重要的是地产主对自由处分权的渴望，主要有以下原因: 第一，出于政治利益的考量。中世

纪后期英格兰五等贵族爵位⑧大致成形，成为议会上院的主要构成，贵族爵位、封号与封土依长子继

承制传承，若继承人骄奢挥霍或处理不当有可能导致封地受损、进而失去贵族头衔。近代以后，随着

议会选举制度的成形，土地规模进一步影响到选邑的分配，不少大贵族通过掌握选邑来控制选举。
例如，诺福克公爵除了在诺福克郡和萨福克郡掌握选邑，还控制了苏塞克斯的六个选邑⑨; 诺里斯家

族控制了牛津郡的许多议席瑏瑠，贝德福德伯爵控制了 1559 年、1563 年、1571 年、1572 年和 1584 年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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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imogeniture and Entail，Letters of J． E． Thorold Ｒogers and M． Ｒ． Henry on the History and Working of the Law of Primogeniture
and Entail，in their Moral，Social，and Political Aspect，Alexander Ireland and Co． ，1864，p. 9．
Michael A． Ｒ． Graves，Tudor Parliaments，the Crown，Lords and Commons，1485 － 1603，Ｒoutledge，1985，p. 93．
A． W． B． Simpson，A History of the Land Law，p. 62．
侯建新:《抵抗权: 欧洲封建主义的历史遗产》，《世界历史》2013 年第 2 期，第 31 页。
Lawrence Stone，The Crisis of the Aristocracy，1558 － 1641，Clarendon Press，1980，p. 135．
Carl Stephenson and Frederick George Marcham，eds． ，Sources of English Constitutional History: A Selection of Documents from A． D．
600 to the Interregnum，Harper ＆ Ｒow，1972，p. 276．
Ｒobert Tittler and Norman L． Jones，A Companion to Tudor Britain，Blackwell Companions，p. 49．
即公爵、侯爵、伯爵、子爵、男爵。
Stanford E． Lehmberg，The Ｒeformation Parliament 1529 － 1536，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70，p. 30．
Faith Thompson，A Short History of Parliament，1295 － 1642，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1953，p. 1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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沃尔、德文郡和多塞特郡等地自治市镇的议员选举。① 此外，近代早期，英国乡绅阶层占有了全国近

一半的地产②，随着经济实力的增强，他们在政治生活中也担任重要的角色。这些受过良好教育的乡

绅逐渐分享了贵族的政治权力，在下院占据了大量的议席。如果家产一旦被分割，土地贵族及有产

阶层的身份、权力、荣耀与社会地位都难保。第二，受土地流转规模的影响。都铎王朝早期，英格兰

的土地市场发展相对缓慢，主要是由于土地供应不足和缺乏足够的资金投入，自由土地的流转往往

是通过继承进行的，在朋友、邻居、商人、政治团体之间进行的小额土地交易对土地产权再分配的意

义不大。③ 地产主大都选择尽量少出售、少分割地产，并试图通过控制土地继承来保证家产完整。在

都铎君主解散修道院并拍卖修道院地产后，土地市场才真正繁荣起来。④ 受益于此的地产主不仅希

望控制当世的土地权益，也希望对土地的未来权益予以把控，以实现家产世代永久传承下去的愿望，

成为永业产生与发展的源源不竭的动力。

二、永业的产生

到 13 世纪左右，在土地交易的实践中出现了将土地转让给受让人及其某一特定继承人的做法，

这些交易旨在让受让人的特定继承人获得土地权利。这种方式提高了地产主处分家产的灵活性。
1285 年《限定继承法》( De Donis Conditionalibus) 明确规定，如果该特定继承人未出世，土地权利将回

归到出让人及其继承人手中，标志着限嗣继承的成形。⑤ 在限嗣继承的基础上衍生出一种限男嗣继

承，即核心地产由家族直系卑亲属中的男性来继承，例如地产主将家产限定由长子及其后嗣继承，如

果绝嗣，则转入第二子及其后嗣，如果绝嗣，则转入第三子及其后嗣，如此延绵不绝，以期建立一种不

可阻断的限嗣继承( unbarrble entail) ，从而避免家产外流，得到广大拥有大量地产的贵族和士绅们的

推崇。⑥ 例如，沃里克郡伯爵托马斯·比彻姆共有四子，他将所有家族地产设置了限男嗣继承，其中

家族核心地产由长子盖伊继承，由于盖伊没有男嗣，在他死后则依次转入活着的余子们。剩余三子

也各自拥有少量限男嗣地产，规则同长子，目的是确保家产完整。⑦ 第七任洛弗尔勋爵将位于 4 个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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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ffice，1981，p. 62．
G． E． Mingay，The Gentry: The Ｒise and Fall of a Ｒuling Class，Longman，1976，p.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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Ｒichard and Edward Atkins Esquires，1703，pp. 7 － 10; K． E． Digby，An Introduction to the History of the Law of Ｒeal Property:

With Original Authorities，Clarendon Press，1876，pp. 214 － 215．
Henry Curson，The Law Concerning Estates Taile，and Ｒemainders and Ｒeversions Expectant Thereupon，Illustrated，The Statute De
Donis Conditionalibus，and What Estate of Inheritance May be Intailed，and What May not be Intailed: With the Conveniences and
Inconveniencies，Arising Thereby，Explained and Demonstrated，the Doctrine of Perpetuities Fully Cleared，p. 15; Herbert Barry，

“The Duke of Norfolk＇s Case”，Virginia Law Ｒeview，vol. 23，no. 5 ( March 1937) ，p. 539．
Chris Given-Wilson，The English Nobility in the Late Middle Ages: The Fourteenth-Century Political Community，Ｒoutledge，1996，

pp. 141 － 1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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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共计 8 个庄园和牛津郡的洛弗尔庄园以限男嗣继承的方式赠予第二子威廉，如果威廉绝嗣，则转

入第三子，如果第三子绝嗣，则转入第四子及其男嗣。① 贝德福德郡的约翰·科克雅尼在 1417 年以

1000 马克的价格从爱德华·巴特尔手中买下比格尔斯韦德百户区科克雅尼·哈特利庄园，在该庄园

设置了连续不断的限男嗣继承，共持续了三百年左右。② 这些案例体现了地产主对家产的长久控制，

不中断的限嗣继承成为永业的最初模型，③它的发展在一定程度上对国王特权造成了威胁，由于限制

了土地向( 家) 外的自由流动，所以受到普通法的反对④。
14—15 世纪的英格兰饱受战争的困扰，⑤经历了“百年战争”和“玫瑰战争”后，贵族的势力迅速

膨胀，对王权构成了直接威胁。“玫瑰战争”结束后，爱德华四世着手通过一系列措施对王权进行巩

固。在巩固王权的进程中，一个重要的措施就是通过司法的方式对不可阻断的限嗣继承进行阻拦，

以达到削弱贵族势力的目的。⑥ 15 世纪末，王座法庭在亨特诉史密斯案( Hunt v． Smyth) ⑦中否认了

这种不可阻断的限嗣继承，法庭认为如果一方持有限嗣继承地产权，可以通过共同阻却( common
recovery) ⑧来打破限嗣继承并且防止原限嗣继承地产权( fee tail) 转变为自由继承地产权。这意味着

设置限男嗣继承的地产受到了法律限制，地产主很难确保限嗣不会中断。该案之后，普通法法庭明

确解除家产自由转让的限制，进一步确认自由转让的原则，⑨而地产主，特别是有贵族头衔的家族仍

试图长久控制家产未来走向，瑏瑠双方为之展开博弈。
控制家产的未来走向，也就是控制土地的未来权益，控制土地的未来权益的关键是控制剩余地

产权。所谓剩余地产权，指地产主在转让土地的同时指定土地受让人与后续继承人，土地受让人拥

有终身地产权，后续继承人只有在土地受让人的终身权利结束后方能进占土地并享有土地权利，其

法律术语为( to A for life，with a reminder to B) 。例如，在希尔诉希尔的案件中，地产主将其投资所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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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p. 215 － 216．
爱德华·科克爵士甚至认为“《限定继承法》在一定程度上创立了永业”，参见 Edward Coke，The Ｒeports of Sir Edward Coke
Kt． in English: Compleat in Thirteen Parts，with Ｒeferences to all the Ancient and Modern Books of the Law，p. 131． 还有学者认为

从《限嗣继承法》颁布到共同阻却法实施之前的这段时间内，不可阻断的限嗣继承实质上就是永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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均分地产的目的而采用的一种拟制诉讼程序。参见薛波主编:《元照英美法词典》，第 264 页。早在 1289 年，共同阻却法作

为一种土地转让的方式被设计出来，目的是实现一定程度上的土地转让自由。在 1473 年塔特拉姆案中，这一技艺明确用作

打破限嗣继承。Samuel Whitfield Thackeray，The Land and the Community，pp. 29 － 30．
土地自由转让的原则是在 1290 年颁布的《土地买卖法》中确立的。The Statutes of the Ｒealm，vol. 1，William S． Hein ＆ Co．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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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erbert Barry，“The Duke of Norfolk＇s Case”，p. 5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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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金购置的土地，以长子 A 及 A 直系男嗣为终身地产权人，以次子 B 及 B 直系男嗣为剩余地产权

人。① 在斯宾塞诉克拉克案中，某地产主将一块地产遗赠给亲属，以自己妻子为终身地产权人，以儿

子及其后嗣为剩余地产权人。② 剩余地产权分为既定剩余地产权( vest reminder) 和待定剩余地产权

( contingent reminder) ，但地产主在分配地产之时很难确定剩余地产权的受让人③，因此能否保障待定

剩余地产权人的土地权益，避免待定剩余地产权人的土地权益被前位地产权人( 终身地产权人) 侵

占，成为家产能否长久、完整、沿血亲传承的关键。
那么，地产主如何实现对剩余地产权的控制呢? 在实践中，中世纪后期英格兰的地产主们通常

凭借用益( uses) ④来明确地产上的未来权益，以达到自由分配地产及控制地产未来归属的目的。用

益是一种为他人利益而占有土地的财产转让技艺。在用益中，出让人为用益授予人( feoffor) ，占有土

地的人为用益受封人( feoffees to uses) ，享受土地利益的人称为受益人( cestui que use) 。⑤ 用益的常

规模式是地产主将土地的普通法产权转交给用益受封人⑥，用益受封人需为了受益人的利益实际占

有土地，受益人只享有收益而没有普通法产权，在某些情况下类似遗嘱⑦。地产主以用益之法转让土

地，明确规定用益受封人必须严格按照自己的要求进行地产之未来权益的分配⑧，可以说正是通过用

益受封人这个中间人来实现地产主操控地产的自由意志。例如，安东尼·米特福德将一块自由继承

地产托管出去，以长子及长媳为受益人，以长子直系男嗣为剩余地产权人。⑨ 瓦尔登的安德鲁将斯坦

福河畔的一座宅院、1 卡勒凯特瑏瑠土地和 800 英亩林地委托给用益受封人，以自己为终身地产权人，

汉弗莱和托马斯享有剩余地产权。瑏瑡 兰开夏公爵根特的约翰( John of Gaunt) 为了照顾四名非婚生子

女( 因为他们无权继承父亲的地产) ，在 1398 年的遗嘱修改附录( Codicillus) 中指示用益受封人为他

与凯瑟琳所生的孩子们分配地产，并为了他们的利益占有地产。瑏瑢 哈斯廷斯勋爵托马 斯·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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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udor Parliaments，the Crown，Lords and Commons，1485 － 1603，p. 93．
Joseph Biancalana，“Medieval Uses”，in Ｒichard H． Helmholz and Ｒeinhard Zimmermann，eds． ，Itinera Fiduciae: Trust and
Treuhand in Historical Perspective，p. 123．
William Cruise，A Digest of the Laws of England Ｒespecting Ｒeal Property，E． Merriam ＆ Co． ，1823，p. 296．
卡勒凯特( carucata) 指一把犁一年零一天能犁完的地。在数量上，各地有所不同，在 60—120 英亩。参见薛波主编:《元照英

美法词典》，第 197 页。
W． Ｒ． Powell，ed． ，The Victoria History of the Counties of Essex，vol. 4，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56，p. 176．
James Ｒaine，ed． ，Testamenta Eboracensia: Or，Wills Ｒegistered at York，Illustrative of the History，Manners，Language，Statistics，
＆c． ，of the Province of York，from the Year 1300 Downwards，vol. 1，J． B． Nichols，1836，no. 174，pp. 236 － 2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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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homas Hoo) 在遗嘱中提前规划道:“……我指示用益受封人将沃特灵、布克斯泰普和布鲁克斯麦尔

庄园的终身地产权益留给继母、归复地产权留给兄弟及其合法的继承人。……崴森、库克斯泰德和

布鲁克斯麦尔庄园的收益由用益受封人负责收集起来，先支付债务，然后由妻子享有终身地产权益，

在妻子权益终止后，由我跟妻子所生的继承人享有剩余地产权益……”①

彼时，用益未获得普通法的认可，因为用益可能会导致封君损失封建权益以及产生大量欺诈行为，有

损公平正义。当出现用益受封人损害用益授予人、受益人权益的现象时，后者的权益往往得不到相应的保

护，寻求其他司法庇护势在必行。亨利五世统治时期( 1413—1422 年) ，受益人获得了衡平法的救济。② 与

普通法法院相比，衡平法程序更便捷、更便宜，也不容易受到地方势力的影响，对于人身及财产受到侵害

的民众来说，衡平法程序是非常具有吸引力的。③ 面对日趋复杂、数量剧增的各类案件，④受益人普遍

得到衡平法庭的救济、享有衡平地产权，于是形成了受托人拥有普通法地产权、受益人享有衡平地产权

的二元地权结构。衡平法庭凭借对受益人提供保护而得到迅速发展。⑤ 用益的好处显而易见，不仅帮助

委托人摆脱土地转移的限制、能够有效地控制家产流向，还可以规避各类封建役务以及避免因重罪或叛国

被剥夺财产。然而，因用益而出现的欺诈案件不断增多，损害了国王及其他领主的封建岁入。

近代早期，都铎王室财政日益紧张，价格革命引起的货币贬值、扩充海军军备以及对外战争的高

额花费加剧了这一状况。1529 年，亨利八世的财政状况已处于极不稳定的状态，⑥国王首先向存在

已久的用益“开刀”，戴克勋爵( Lord Dacre) 案成为导火索。戴克勋爵托马斯·范恩斯是国王的直属

封臣，他在生前拥有年收益为 1042 英镑 17 先令 1 便士的地产，分布在诺福克郡、肯特郡、埃塞克斯

郡、苏塞克斯郡等地，除了与妻子联合持有的部分地产外( 约价值 110 英镑 14 先令 10 便士) ，大部分

地产以用益的方式被托管出去，并规定部分庄园以限男嗣继承的方式进行分配，受托人将管理土地

直至继承人成年，之后再将土地转交给他。戴克勋爵于 1533 年 9 月 9 日去世后，继承人未支付任何

继承金便获得了土地。这令亨利八世损失了不少，国王气愤不已，于是提起诉讼，要拿回这笔钱。地

产主们利用他们在下院的力量，挫败了国王。“这次斗争彰显了在私人财产社会形成之时，地产主们

利用政治权力保护他们的权益不受王室侵犯。”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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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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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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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icholas Harris Nicolas，ed． ，Testamenta Vetusta: Being Illustrations from Wills，of Manners，Customs，＆c，as Well as of the
Descents and Possessions of Many Distinguished Families，From the Ｒeign of Henry the Second to the Accession of Queen Elizabeth，

vol. 1，Nichols ＆ Son，1826，p. 273．
James Barr Ames，“The Origin of Uses and Trusts”，Harvard Law Ｒeview，vol. 21，no. 4 ( February 1908) ，p. 265．
Margaret E． Avery，“The History of the Equitable Jurisdiction of Chancery before 1460”，Historical Ｒesearch，vol. 42，no. 1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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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如在 15 世纪前 40 年，衡平法庭受理的用益案件增长了约 7 倍，参见 J． M． W． Bean，The Decline of English Feudalism，

1215 － 1540，p. 171．
Margaret E． Avery，“The History of the Equitable Jurisdiction of Chancery before 1460”，p. 135．
Michael A． Ｒ． Graves，Tudor Parliaments，the Crown，Lords and Commons，1485 － 1603，p. 93．
James Gairdner，ed． ，Letters and Papers，Foreign and Domestic，of the Ｒeign of Henry VⅢ，vol. 6，published by Her Majesty＇s
Stationery Office，1882，no. 1590，p. 649; J． S． Brewer，ed． ，Letters and Papers，Foreign and Domestic，of the Ｒeign of Henry
VⅢ，vol. 4，published by Her Majesty＇s Stationery Office，1875，no. 6647，p. 2296; J． H． Baker，ed． ，Baker and Milsom，Sources
of English Legal History，Private Law to 1750，p. 127; Margaret McGlynn，“Teaching the Law in a Time of Change: The Ｒoyal
Prerogative and the Statute of Uses”，in Jonathan Bush and Alain A． Wijffels，eds． ，Learning the Law: Teaching and the
Transmission of English Law，1150 － 1900，The Hambledon Press，1999，p. 219; Andro Linklater，Owning the Earth: The
Transforming History of Land Ownership，Bloomsbury，2013，p. 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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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益的受众之多、范围之广①，产生了很大的社会影响，国王难凭一己之力将之禁止，于是颁布了

信托发展史上非常重要的一部法案———《用益法》( the Statute of Uses) 对用益进行改造。这部法案承

认了大量的用益现象，通过将普通法所有权和衡平法所有权进行合并的方式，把用益纳入普通法的

管辖范围内，目的是明确封臣和佃户对国王及上级领主的封建义务，减少他们的损失。② 具体做法是

将用益受封人排除在外，把用益受封人的法定占有权( seisin) 即普通法产权授予受益人，把受益人在

用益中的衡平权利转换为普通法产权，被称作“用益的生效”( executing the use) 。③《用益法》推行得

不顺利，首先是因为它削弱了地产主通过用益遗赠土地的权力，与大众的实际需求不符，遭到了强烈

反对。迫于压力，亨利八世在 1540 年颁布《遗嘱法》做出了妥协，希望通过给予自由持有人遗嘱处分

不动产的权利④而平息地产主对《用益法》的反对。但这份妥协相当有限，一方面对订立遗嘱者的法

律身份、遗赠的范围有限制，另一方面并没有解决遗产的长久归属的问题。其次是因为将用益中原

本分离的产权合并给受益人并不容易，这既有实际执行的难度，也有法理解释的困扰，引起了普通法

和衡平法法官们的争论，主要涉及受益人的选择、用益生效的时效、附带用益( contingent use) 是否有

效、待生效利益( executory interest) 、用益受封人的“瞬息占有权”( scintilla juris) 等许多问题。⑤

法学家们对《用益法》的解读和争论延续到了查德利案( Chudleigh＇s case) ，爱德华·科克爵士在

判例报告中称为“永久权案”( Perpetuities Case) ，弗朗西斯·培根在判例解读中多次提到“永业”一

词，引发了大家对永业问题的关注。查德利案的简要案情如下，德文郡的理查德·查德利爵士有四

个孩子，分别是克里斯托弗、托马斯、奥利弗和尼古拉斯。长子克里斯托弗犯有谋杀重罪并已逃亡法

国，查德利爵士害怕长子被判决为重罪而导致家族地产没收，于是在 1557 年设立用益提前规划家产

去向，即将其地产以自由继承地产权委托给用益受封人，以自己及玛丽( 克里斯托弗的母亲) 所生的

男嗣为受益人，在用益中引入五位已婚女子，规定与她们所生的男性继承人也成为受益人。爵士并

非真的要与上述几位女子结婚，而是通过将其引入用益中来应对理查德结束限嗣继承之后可能出现

的绝嗣问题。如果他再无子嗣所出，就以克里斯托弗长子( 即爵士的长孙) 为继承人，如果缺失长孙，

则以克里斯托弗次子为继承人直至第十子; 如果克里斯托弗一系无男嗣，则转入次子托马斯一系，规

则如前。如此，家产可世世代代留在该家族内。1578 年理查德爵士去世，正如他跟律师所预见的，他

未与妻子和其他五位女子再有任何子嗣，同时克里斯托弗也避免被控告、定罪和没收家产，次年便以

自由继承地产权的方式继承了家产。此后，克里斯托弗将部分地产转让，几经转赠到了约翰·弗莱

恩手里，克里斯托弗去世后，其子约翰·查德利宣布继承地产后赠予威廉·迪龙，后者便进占了该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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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③

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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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推断，到 16 世纪整个英格兰大部分土地都以用益的形式存在。J． H． Baker，An Introduction to English Legal History，

Butterworth，1979，p. 213．
27 Hen． VⅢ． C． 10． in The Statutes of the Ｒealm，vol. 3，William S． Hein ＆ Co． ，1993，pp. 539 － 542．
Graham Moffat and Gerry Bean，eds． ，Trusts Law，Text and Materials，Butterworths，1994，p. 29．
主要是以骑士役持有的地产，而且规定持有人仅能遗嘱处分其持有的三分之二的地产。32 Hen． VⅢ． C． 1． in The Statutes
of the Ｒealm，vol. 3，pp. 744 － 746．
附带用益是指以附带事件的发生为依据而生效的用益，否则就无法通过《用益法》而生效。参见 William Blackstone，

Commentaries on the Laws of England，vol. 2，J． B． Lippincott Company，1900，p. 267;“瞬息占有权”又称为“权利的‘火花’”，

指在《用益法》颁布后，用益受封人因用益的生效而导致其损失权利，但用益受封人仍然保有一点自由继承地产权，虽然少

但足以支持他在附带用益成熟时实现。Alexander Mansfield Burrill，A New Law Dictionary and Glossary，vol. 2，Baker，Voorhis
＆ Co． ，1871，p. 442． 培根认为用益受封人保留的瞬息占有权不容忽视。James Spedding，Ｒobert Leslie Eiils and Douglas
Denon Heath，eds． ，The Works of Francis Bacon，vol. 7，p. 6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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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而约翰·弗莱恩也宣称享有地产权，于是双方产生了矛盾，迪龙控诉弗莱恩侵权。①

在该案中，普通法法官和衡平法法官虽然对理查德爵士所创制的附带用益及待生效利益等问题

并未达成共识，但都认为理查德实际是制造永业。培根认为地产主试图在一系列继承人之间以遗赠

的方式创建不可阻断的地产权，永业有很多缺陷②; 科克也认为普通法规则将会阻止地产主使用“为

了他人用益”( to use) 转让地产而设计永久权的方式③，因为这与普通法的理性与原则相背离。④ 在

16 世纪末，“永业”这一术语首次正式出现在法律中。⑤ 对于普通法来说，永业的存在本质上是借助

用益引入一种不受限制的、严格的限嗣继承，最终阻碍了土地的自由流动，这与普通法确立的自由让

渡规则相矛盾，是一种违背“公共政策”( public policy) 的设置。⑥ 因为永业会“妨碍土地的商业化、

阻止土地在王国的流动，摧毁共同福祉”。⑦ 在永业的问题上，“衡平法追随普通法”( aequitas sequitur
legem) 认为这种地权永久化的设计由于难以受到限制将变得十分危险。1599 年大法官埃杰顿公开

宣称任何永业都不会得到衡平法庭的救济，因为“( 永业的存在) 是与上帝对抗的”⑧。此时，无论是

普通法还是衡平法都对永业持反对态度，反对地产主控制家产流动的规则也进一步发展了。

三、创设永业的失败与禁止永久权规则的提出

17 世纪早期，地产主控制家产未来归属的信念与行动并没有因法律的反对而终结，也没有因为

限嗣继承可能被打断而不再使用。⑨ 例如，菲利普·希德利爵士在遗嘱中将其所有庄园、土地、保有

物、地租、附属权益等进行分配，以限男嗣继承的方式留给长子，如果绝嗣则转交弟弟罗伯特和托马

斯及其男性继承人。瑏瑠 大文豪莎士比亚在失去儿子哈姆内特后，他在遗嘱中将许多财产留给女儿苏

珊娜，他“精确”规划好任何可能继承的人，在女儿去世后这些土地归于她的婚生长子，然后是长子的

长子，如果出现问题，则转由她的次子、第三子、第四子直至第七子，然后是未出生的外孙。瑏瑡 纳撒尼

尔·培根爵士在 1614 年 6 月 4 日的遗嘱中写道，将其位于斯蒂夫基、兰厄姆、莫斯顿和其他邻近城

镇的所有土地委托给遗嘱执行人进行管理，大女儿安·汤森夫人作为受益人享有上述地产每年 3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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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 S． Holdsworth，A History of English Law，vol. 7，Methuen ＆ Co． Ltd． ，1925，pp. 91，198．
Charles Viner，A General Abridgment of Law and Equity，Alphabetically Digested under Proper Tittles，Printed for G． G． J． and
Ｒobinson，T． Payne，E． and Brooke，1793，p. 3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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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镑的收益，以她的继承人为剩余地产权人。如果她绝嗣，则转给二女儿克尼维特夫人和她的继承

人及三女儿温妮弗莱德夫人和她的继承人。① 17 世纪英国爆发了革命，这是英国历史上的转折点，

王权与议会的关系发生变化，英国走向宪政之路。在革命期间，大量的王党地产、王室地产及教会地

产被没收、出售和流转。许多王党成员为了防止家族地产受到损失，提前安排了地产的未来权益以

实现自己对家产的长久控制。例如，休·乔姆利爵士早在 1640 年就将惠特比庄园及其他大部分地

产委托给值得信任的兄长和朋友，以自己长子威廉为受益人，威廉仅能享有地产上收益却不实际占

有地产，避免家产被没收。② 议会于 1652 年 8 月 4 日颁布一项因犯叛国罪而没收地产的法案，涉案

者共 29 人。爱德华·里德克里夫爵士便是其中一位。③ 但他提前设置了限嗣继承，之后通过筹集资

金赎回了地产。④ 在兰开夏，大部分王党乡绅正是提前设置了限嗣继承，规划好地产的未来权益，才

免予被永久性出售地产⑤。地产主这种颇有“远见”的长久控制地产的行为无疑是有效的，经过革命

的洗礼，土地利益阶层并未受到重创。⑥

随着查理二世复辟成功，为了取得议会支持，他颁布了《保有制法》，取消监护法庭、军役保有制

及封建附属义务，封建制度在英国衰落了。《用益法》颁布的目的原本是避免地产主以用益的方式私

自转移土地而导致国王及某些大领主的封建利益受损，随着封建制度的衰落，此后阻碍用益的司法

基础便不复存在了。在大量的用益实践中，三类原本不为《用益法》所认可的用益转化为信托

( Trust) ，分别是在非自由持有地产上设置的用益( non-freehold use) 、积极用益( active use) 和双重用

益( use upon use) ⑦。所谓信托是一种为他人利益而管理和处分财产的制度，由三方( 委托人、受托人

和受益人) 权利与义务关系构成，包括财产管理与财产转移两大基本功能，是英美法系中最具特色的

内容。在信托中，受托人的普通法地产权和受益人的衡平法地产权再度分离，并受到衡平法庭的保

护，“所有权的区分”成为信托的显著特征。

信托的产生意味着中世纪的用益不但没有被“消灭”，反而形式更为多样、规模更为壮大，地产主

对地产的自由处分程度更高了。在新时代，信托不再像用益那样被视为摆脱封建束缚的工具，而是

更为广泛地应用于家族财产的管理中。此后，信托被广泛引入严格授产制( strict settlement) 中，用于

保障限嗣继承的完整性。具体做法是地产主将限定的土地( settled land) 委托给受托人，作为委托人

的地产主便放弃了自己拥有的普通法地产权，受托人获得了委托人的普通法地产权，为了受益人的

利益而持有土地并负有管理之责。受益人包括终身地产权人及剩余地产权人，他们并不直接占有土

地，享有衡平地产权，其中终身地产权人也就是限嗣继承者享有的土地权益仅限于终身，在终身权利

终止后由待定剩余地产权人所得。将信托运用到严格授产制的目的在于限制终身地产权人的权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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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止他们将终身权益转换为绝对处置权，进而保障待定剩余地产权人的权益，①从而确保地产在家族

血亲内传承。例如，在莫尔诉帕克案中，地产主将地产的终身地产权授予长子，并以长子婚内的连续

男嗣为剩余地产权人，自己则保有自由继承地产的归复权。② 在多尔切斯特爵士诉埃芬厄姆伯爵案

中，多尔切斯特爵士将其部分地产设置为限男嗣继承，以自己在世的儿子为终身地产权人，以长孙及

其他孙子们为剩余地产权人，自己保有通过遗嘱重新设置信托的权力。③ 在 1661 年格里戈诉霍普金

斯案中，地产主以 90 年期限遗赠给长子 W，W 的男性继承人享有剩余地产权，如果 W 绝嗣，则以 90

年为期转入其兄弟 G，G 的男性继承人享有剩余地产权。④ 纳撒尼尔·培根爵士将赫姆斯比庄园进

行分配，以妻子为终身地产权人，以长子及其继承人为剩余地产权人并限男嗣继承，如果长子绝嗣则

转给女儿伊丽莎白·克尼维特夫人和她的继承人。⑤ 某地产主有一个儿子和四个女儿，他在遗嘱中

对家产进行规划，将自己拥有的一些自由继承地产以终身地产权的形式给儿子，四个女儿享有剩余

地产权，如果儿子未婚无嗣而终，该地产则转由女儿们继承。如果儿子已婚无嗣而终，则要待儿媳去

世后再转由女儿们继承。⑥

光荣革命后，英国进一步确立了议会主权、王在法下的宪政原则，在议会与国王进行博弈的同

时，议会内部也逐渐改变了上院独大的局面，下院实力不断增长，议员的选举多为有产者掌握。对于

贵族来说，无论是以拥有上院议员资格还是以控制下院议员选举及地方公职来源的方式获得政治权

力，都需要以占有连续不断、充足的地产为保障，⑦因此，不难理解获取土地并将土地牢牢控制在家族

内部成为当时地产主的追求。再以士绅为例，从占有地产规模来看，1436 年约占有英格兰土地面积

的 25%，到 1688 年则占到 45%—50%。⑧ 经过英国革命时期地权再分配后，占有了相当一部分地产

的士绅试图保障手里的土地，更不用说那些土地贵族了，他们通过引入信托为保障的严格授产制“趋

向于制造永业”⑨。通过严格授产制实现地产长久控制权的行为在有产者中非常普遍，例如，在班克

斯诉勒德斯潘瑟案中，勒德斯潘瑟勋爵拥有一块古老的男爵领地，他将该自由继承地产委托给受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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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自己享有地产权，长子及男嗣享有剩余地产权，目的是创设永业。在米尔斯诉哈福德案中，订立

遗嘱者将其在英格兰伍斯特郡的自由持有地产以严格授产的方式授予第三子及其男嗣，规定第四子

及其男嗣享有剩余地产权; 将位于威尔士卡的根郡的自由持有地产以严格授产的方式授予第四子及

其男嗣，规定第五子及其男嗣享有剩余地产权①。在卡里克诉厄灵顿案中，爱德华·厄灵顿在诺森伯

兰郡持有一些自由继承地产，他将该自由继承地产委托给受托人，自己享有终身地产权，以自己长子

一系中的连续男性继承人为剩余地产权人，目的也是能在去世后控制地产。② 在格利特诉利福特案

中，地产主将家产设置为妻子享有终身地产权，受托人享有剩余地产权，目的是通过受托人将剩余地

产权保持在儿子及其直系男嗣中。③ 某地产主有三个儿子 A、B 和 C，他将地产遗赠予 A，A 享有终身

地产权，剩余地产权归 A 的子嗣，但限男嗣继承，即由 A 的长子、次子、第三子……依次继承; 如果 A

没有男嗣，地产则转入 A 的弟弟手中，规则如前。④ 某地产主在去世前对他所有的地产和不动产进

行安排，将这些财产遗赠给妻子，仅限于终身，如果在其去世时有孩子，那么孩子就享有剩余地产权;

如果绝嗣，这些财产将平均分给自己兄弟姐妹托马斯、安瑟尼、约翰和琼。⑤ 这些实践表明，地产主有

着趋同的价值取向和管理财富的风格，⑥他们希望在去世后对家产进行控制，既保障家产在血亲内有

效分配、分担风险，又兼顾了家庭成员的情感和利益。

地产权永久化的直接后果就是阻碍了土地的自由流动。将土地限制在家内还是促进其自由流

动再次引起关注，在地产主试图长期控制家产和法律限制这种控制权之间，矛盾达到了高潮，“诺福

克公爵案”( the Duke of Norfolk＇ Case) 成为一个爆发点。阿伦德尔和萨里伯爵亨利·弗里德里希·

霍华德有六个儿子，分别是长子托马斯( 精神失常) 、亨利、查理、爱德华、弗朗西斯、伯纳德。早在

1647 年，伯爵便着手计划分配家内的地产，将格雷斯托克庄园和其他一些土地委托给受托人( 多赛

特伯爵等人) ，在自己与妻子在世期间，以伯爵为受益人，也就是终身地产权人( life tenant) ，六个儿

子为剩余地产权人。如果伯爵去世，长子托马斯填补伯爵在地产权益线上空位，即托马斯及其男嗣

将继承伯爵头衔及其附属地产，托马斯的弟弟们及其各自的男嗣享有剩余地产权，为了照顾弟弟们

的生计，约定托马斯在世时就由受托人累积一些地产收益给他们。如果托马斯无嗣而亡，则由亨利

继承伯爵头衔及领地，弟弟们及其男嗣享有剩余地产权，亨利需要照顾弟弟们的生计。如果亨利无

嗣而终，伯爵头衔及领地则给第三子查理……一直到伯爵的最后一个儿子。伯爵于 1652 年去世，托

马斯继承了地产，1662 年国王查理二世恢复了霍华德家族的诺福克公爵的封号( 该封号曾于 1554 年

被褫夺) ，托马斯成为诺福克第五任公爵。但托马斯在 1677 年没有留下男嗣便离世了。之后，伯爵

的第二子亨利依次继承了公爵头衔，成为诺福克第六任公爵。其实早在 1675 年，也就是托马斯去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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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两年，地产的普通法产权已经在名义上转移给亨利了。托马斯去世后，亨利想独吞地产，于是通过

共同阻却法保护自己的占有状况，以阻止弟弟们实现他们的权益。三弟查理到衡平法庭发起诉讼，

希望执行协议的条款，亨利声称查理的土地权益实质上是永业，所以是无效的。①

“诺福克公爵案”以原告败诉而告终。普通法反对地产权利永久化一方面是因为永业限制了土

地流动，另一方面是基于土地法定占有权的理念，受托人享有普通法的占有权，永业的存在将会导致

占有归属未定状态的出现，从而产生占有的混乱和欺诈性的土地交易，引发纠纷。② 衡平法庭大法官

诺丁汉爵士提出了“禁止永久权规则”以应对地权永久化问题。所谓“禁止永久权规则”是指为了使一

项未来权益合法有效，在设立该未来权益或立遗嘱人死亡后，应当在一定时效内实现受益人对该土地

权益的占有，因为只有确定的利益( vest in interest) 才是有效的。永业一个很大的问题在于，究竟是谁，

将在何时才能真正实现土地利益的占有? 以诺福克公爵案为例，作为土地出让人的伯爵以自己为受益

人，规定自己去世后儿子们及其子嗣才能依次享有土地权益，但是伯爵不能预测自己什么时候去世，那

么儿子们、究竟是哪一个儿子进占土地的时间就不确定; 儿子们是否能结婚，是否有子嗣，他们是否能在

活着的时候继承土地、享受权益等也是不确定的。所有这些不确定性都可能导致土地占有的失败。

那么，永业合法存在的时效是多久呢? 诺丁汉爵士并未给出一个准确的数字。③ 此后在数代法

官判案的基础上，才形成了较为一致的观点，最终在 1833 年的卡戴尔诉帕默案中确立下时效的界

限。即必须于活着的参照人( life in being) 终身( 如果是胎儿，还需算上妊娠期) 加上 21 年之内，令该

未来权益生效，④也就是在参照人去世后 21 年之内必须明确土地利益的归属，目的在于减少因未来

权益不确定性而产生的一系列问题。“禁止永久权规则”实质是阻止某人在死后仍能通过遗嘱或契

约长久地控制家产，也就是反对地产主的长久控制。这种反对永业的观念是源于自然法，人类不像

上帝，拥有预见未来的所有能力，永业的设立实质是与上帝理性相悖，也“违反了法律之理性和政

策”。可以说，“禁止永久权规则”的提出体现了法律的妥协，虽然反对地产主在家产分配中拥有至

高无上的权力与权威，但既没有否认地产主的遗嘱处分权，也没有完全否认地产主对家族地产未来

权益的控制力，而是认为地产主的权力不宜过大，设置地产的未来权益不宜过久，需要有个期限进行

限制，也就是终身加上 21 年，当时的法官们认为只要阻止地产主一次性授予某人太过长久的未来性

地产权益就可以解决永业的问题。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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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 语

家产的分配是一家之主对个人及家庭财产进行配置的方式，理论上只有活着的人才有权分配家

产，当去世后，逝者便失去了对一切的控制。在前工业社会时期的英国，地产主属于这个社会中的精

英和土地利益阶层，土地保有制和法定继承规则限制了地产主生前的遗嘱处分权和死后的家产控制

权，使他们无法有效规避家产分散、流失的风险。地产主通过创设永业试图保障地产在家族内部传

承，构建了一种“永久性的家族地产权”，实现了控制家产走向、保持家产完整、维系家族荣耀与利益

的主观意愿，同时在客观上获得了对其他家庭成员进行补偿的机会，达到了对法定继承规则之不平

等性的纠正，满足了兼顾其他家庭成员生计和情感的个体化需求。

地产主阶层之所以能创设出永业是由英国法的特色决定的，即普通法允许对土地的地产权

( estates in land) 进行分割，特别是在时间维度上进行分割，于是产生了家族内几代人可依次享有地

产上的现实占有权益和未来权益的情况，为地产主在去世后仍能够控制家产的走向提供机会。以一

个简化的永业运作模式为例，地产主 A 将自己拥有的自由继承地产在家族内分配，A 作为该地产的

出让人( 授予人) 将之委托给受托人 T，T 需严格按照 A 的指示进行地产及其收益的分配。A 在该地

产上设置限嗣继承条件，B 享有终身地产权，C、D、E……为该地产的剩余地产权人、依次享有剩余地

产权。当 B 去世后，由 C 在此地产权益链条上补位……一直到 A 规划的最后一个人，以实现 A 将地

产永久留在家族内部的意愿。在此模式中，B 作为终身地产权人，虽然可以享有收益，但无权出售、

出租、交换、抵押等，更不用说那些剩余地产权人，每个人的地产权都不是完整的。
通过这种设计，地产主会在很大程度上控制土地流动和家族命脉。从 17 世纪末到 19 世纪，普

通法最终确立“禁止永久权规则”对之进行规范。这是因为，首先，永业并非完美的设计，创设永业的

地产主本就不具备“上帝之理性”，在具体的实践中有太多不确定性因素，一旦后嗣中有任意挥霍者，

家族地产还有可能被提前消耗，违背了创设永业的初衷。其次，从地产主创设永业的后果来看，永业

使在产权链条上的地产权益人受到了限制，被分割的地权降低了产权的激励功能; 家族地产长期处

于地产主的控制之下，远离市场和竞争，将难以实现其效用，社会财富因此可能被闲置，不利于经济

的发展和社会福利的增进。再次，“禁止永久权规则”兴起的时代既是土地财富仍具有重大价值的时

代，也是资本主义兴起和社会大变革的时代，它所反映的法律政策是反对地产主长时段地阻碍家内土

地的流动，反对家内土地被拒之于市场之外。换言之，“禁止永久权规则”符合处在上升期的资本主义

经济的发展趋势，即土地的商品化趋势不可逆转。最后，创设永业的地产主与提出“禁止永久权规则”

的法官们的立场看似矛盾，但提出并通过这一规则的法官们本身也是地产主，他们通过妥协之法调和

双方的矛盾，是一种求稳的改革思路，目的是消弭永业的缺陷，维持土地利益阶层的根本利益。
“禁止永久权规则”正式确立之时恰逢英国议会进行大规模的土地法改革，关于不动产的立法最

为活跃，主要集中在争取土地的自由转让和扩大土地持有人的权利等方面，这是英国私有土地产权

确立的关键步骤。立法者们认为土地权利的可转移性将会使土地资源得到高效的利用，通过立法可

以降低土地交易成本以及最小化转移土地权利的成本，并有助于形成有效的最终配置。通过 19 世

纪颁布的一系列地产法案，终身地产权人逐步获得了出售、交换、出租、抵押等权限，在实践中对地产

的占有越来越接近于事实上的绝对处分权。最终在 1925 年颁布的《财产法》和《限定土地法》中，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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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地产权人获得了合法的土地占有的绝对处分权( fee simple absolute in possession) 。① 正如上述模

式中的 B，其权益从有限到完整、从终身地产权到绝对处分权的演变过程即为英国法中私有地产权形

成的过程。此前，A 将地产委托给 T，由 T 分配给 B( 获得终身地产权) 再到 C、D、E……( 获得剩余地产

权) ，他们只享有信托中的衡平地产权。此后，家产的传承不再是通过在地产权链条上补位的方式进

行，而是 B 不用受 A 的限制、独立地将产权完整地给 C 或其他人。在实际获得地产之前，C、D、E……的

权益只能作为衡平权益存在，不能转化为法定地产权，否则就跟 B 的产权冲突了。从这个意义上讲，

一旦 B 获得了私有产权，近代早期的永业———作为限制家内地产转让的特殊方式———便失去了灵

魂，A 再也无法控制家产走向了。

与此同时，作为法律制度的遗产———禁止永久权规则保存下来了，用以规范信托中未来待定权

益，这反映了法律既尊重产权人之意愿，又需要明确该意愿的执行有一个临界点。仍以上述的 B 为

例，作为私有产权人的 B，他享有绝对的、排他的土地权利，在处理未来权益时他同样享受自主选择

权，而不用受到任何人的制约。在 B 遗赠土地之时，只要在合法的时效内( 活着的参照人 + 21 年) 能

够明确权益人，这个遗赠就是有效的，法律就不会干预。但如果在未来不能明确权益人，法律便会干

预。假定 B 设立一个信托，将地产给予“长女的第一个成为医生的孩子”。B 的这个设计有两种可能

性，首先，“第一个成为医生的孩子”是否在长女有生之年出生，即满足活着的参照人这个条件; 其次，

即便这个孩子有可能在长女有生之年出生，但却不一定能在长女去世后的 21 年之内成为医生。因

此，这个将地产赠予“长女第一个成为医生的孩子”的设计从一开始就是无效的。那么，法律会敦促

B 来尽快确定权益人，而不是剥夺 B 的遗赠权。由此，我们可以看出法律既尊重 B 的私有产权，同时

又对这个权力采取一些限制措施，目的是“避免其违反公共政策或超出法律许可的范围”。② 换言

之，出于公共政策的考量，法律不允许信托财产的最终所有人长期处于不确定的状态。

英国法对个人土地产权既保护又限制的做法具有本土特色。在英国，地权不是建立在大陆法系中

“所有权”的基础之上，而是建立在普通法中土地保有及“法定占有权”的基础之上。20 世纪之前，理论

上只有英王才是土地所有人，其他人只是占有土地并享受权利，共同分割了土地的地产权，普通法及衡

平法会保护同一块土地上不同人的法定占有权及衡平地产权不被侵犯。相应地，由于人们拥有的地产

权都不是完整的，或在行使占有权时有违背法规、法理之举措( 例如地产主设计的永业) ，都将受到法律

限制。无独有偶，19 世纪末以降，随着西方社会经济基础的变化，社会化程度不断加深，大陆法系确立

的财产权观念也相应发生变化，即从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逐渐发展为在保护私有财产的基础之上同

时对其进行不同程度的约束。在对待产权的态度上，英国法与之形成共振，这种对产权既保护又限制

的理念成为现代西方财产权理念的重要源泉之一。至今，英国法律中的“禁止永久权规则”已从判例规

则演变为立法规定，并扩散到受英国法影响的地区，成为财产法中不可或缺的规定。

［本文作者孙小娇，山东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讲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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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Manchu-Mongolia area，the Anglo-American powers endeavoured to plunge Japan into a situation of

diplomatic isolation，which inevitably led to the troop withdrawal of Japan in Shandong Province． These

ignominious failures abroad not only incurred severe accusations at home against Tanaka and his

cabinet，but were ultimately took as a weapon by the opposition party to bring down the Tanaka

cabinet． Conclusively，Tanaka＇s great ambition of making Japan take the lead in the international arena

and annex the Manchu-Mongolia area failed disastrously．

Sun Xiaojiao，Family Land Distribution，Perpetuity and Trust in Early Modern England

Land was the main carrier of the distribution and inheritance in early modern England． In the

process of social transformation，the occupancy of a certain scale of land increasingly became the

foundation for landowners to obtain political power，economic benefits and social reputation． The

creation of Perpetuity was a pre-emptive arrangement for landowners in distributing the family land，

which reflected the long-term control of the future interests of the property by landowners，so as to

achieve the goals of keeping the integrity of the estate，maintaining the interests of the family，and

taking into account the livelihood and emotions of the family members． At different historical stages，

landowners adopted entail，use and trust in family settlement to grasp family property perpetually，

which contradicted with free alienation made by the Common Law． The law gradually established a rule

of prohibiting perpetuity to limit the power of landowners． The game between the two sides not only

showed the compromise and adjustment of the English law in reality，but also revealed the enlightened

historical picture of the English society in the transition age． The Ｒule against Perpetuity has become

an indispensable provision of the English property law．

Xu Mingjie，Magna Carta and Kingship in the Parliamentary Politics in Late Medieval England

It is a very prominent phenomenon in the political history of England that Magna Carta was

repeatedly confirmed by parliament up to forty-nine times between the late 13th and the early 15th

centuries． Despite the massive historiography devoted to this topic，the root causes of the parliamentary

confirmations of Magna Carta have not been sufficiently explored． This paper further discusses this

issue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he monarch，which leads to a striking finding that these confirma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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